一、项目信息
采购人：苏州市公安局
项目名称：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短信业务项目
拟采购的服务的说明：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短信业务项目中“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含交管 12123)” （简称管理平台）是部、局统一开发并在全国交警条线应用的交管业务系统，通过该平台发送的短信主要为办理交管业务，包含用户注册、登录及密码找回、车驾管业务办理进度及办理情况的告知、电子监控抓拍的违法短信告知，事故处理相关业务的告知等。
拟采购的服务的预算金额：人民币捌佰陆拾万万元（¥：8600000.00）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管理平台使用的短信收发服务由于开发的系统接口对接方式的安全限制，全国范围内短信收发服务只能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个运营商各自为各自客户提供服务。苏州市公安局依据上级部门要求规定“各地要按照“谁发送谁承担”的原则，在不高于全省统一标准的基础上，与本市电信、移动、联通公司进一步协商资费标准，并自行结算短信费用”，因此只能由本地供应商提供服务。
其中中国移动运营商所属的短信业务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授权苏州分公司提供服务；中国联通运营商所属的短信业务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授权苏州市分公司提供服务；中国电信运营商所属的短信业务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授权苏州分公司提供服务。所以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授权在本市分公司组成的唯一联合体供应商实施。
综上所述，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短信业务项目只能采用单一来源形式进行采购，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一）的规定。唯一供应商是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供应商。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单位名称（主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地址：苏州市干将西路1390号；
单位名称（联合体）：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地址：苏州高新区滨河路1300号；
单位名称（联合体）：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地址：苏州市三香路1036号。
三、公示期限
2026年2月4日至2026年2月11日(公示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
1.论证人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专业

	黄兴
	苏州市环境信息中心（退休）
	高工
	信息化

	薛星辰
	苏州市姑苏区政务服务中心
	高工
	信息化

	徐冠华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高工
	信息化

	王为光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和公积金管理中心
	高工
	信息化

	周华川
	苏大附一院
	高工
	信息化


2.公示媒体：江苏政府采购网、苏州市政府采购网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苏州市公安局
联系人：陈菲
联系地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路3998号
联系电话：0512-65225661
2.财政部门
联系人：施思
联系地址：苏州市三香路998号市府大院11号楼
联系电话：0512-68616620
3.采购代理机构：苏州市润芳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超、宁杰星
联系地址：苏州市西环路883号蓝文化创意产业园204室
联系电话：0512-65115979
六、附件
专业人员论证意见
 
苏州市润芳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6年2月4日

